附件2
关于《通州区社区食堂建设标准及扶持实施

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出台背景

为健全通州区普惠便民助餐服务体系，统一社区食堂建设、运营、监管标准，规范养老助餐财政扶持资金使用，切实解决老年人、新就业群体就餐难题，打造符合通州区特色的社区食堂品牌，依据国家、北京市相关法规政策，结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实际，拟制定《通州区社区食堂建设标准及扶持实施细则》。
二、拟定过程

为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《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》等政策要求，区民政局联合相关部门借鉴成熟社区食堂运营经验开展实地调研，并梳理现有助餐、园区、校园等点位建设运营堵点，研究形成标准化建设、补贴扶持、联合验收、动态退出全套制度框架，经多部门会商完善后，形成《通州区社区食堂建设标准及扶持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三、主要内容

本细则共11章，配套5类实操附件。

总则及准入章节明确了社区食堂运营主体资质、选址面积、功能分区、适老装修、智慧设备统一建设规范，统一通州区社区食堂品牌视觉形象。

运营与扶持章节明确了供餐服务、老年优惠、信息公示等服务要求，分层设定建设补贴、日常助餐运营补贴标准。

安全监管与验收章节明确了食品安全、消防安全管控要求，设立经营负面清单，建立多部门联合验收机制。

动态监管章节建立第三方效能评估、摘牌退出、骗取补贴追责惩戒机制。

配套附件包含品牌LOGO、装修参考、公示栏模板、经营负面清单、验收工作专班方案及全套验收表单，方便各点位落地执行。

细则未尽事宜按照国家、北京市及通州区食品安全、养老服务、财政资金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执行，由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负责解释，本实施细则正式印发后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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